
“想分就分”账单分期条款及细则 

 

若持卡人同意申请交通银行信用卡“想分就分”账单分期付款业务，即表示其已阅读并同意

遵守本条款及细则：  

 

1. 即日起凡持交通银行太平洋信用卡刷卡消费单笔达人民币 1500 元或美元 100 元（交 

通银行 Y-Power 信用卡刷卡消费单笔达人民币 500 元或美元 60 元），则该笔交易即可 

通过本行信用卡手机注册版或证书认证版网上银行或卡片背面 24 小时客服热线申请办理“想

分就分”账单分期付款业务。可申请的分期付款期数为 3 月期、6 月期、9 月期、12 月期、

18 月期、24 月期。 

 

2.本次活动仅限交通银行太平洋双币信用卡标准卡（包括白金卡、金卡、普通卡）、交通银行

刘翔 VISA 信用卡（包括金卡、普通卡）、交通银行 Y-Power 信用卡、交通银行太平洋公务卡、

交通银行太平洋人民币信用卡（包括金卡、普通卡）及各类联名卡的主卡及附属卡持卡人参

加。 

 

3. 下列项目不可申请分期付款：  

  

依照相关信用卡适用的章程和领用合约的规定收取的各项手续费用，如信用卡年费、预借现

金交易手续费、利息、滞纳金、超限费及其他信用卡收费等； 

.  

转账交易、取现交易、房地产销售、汽车销售、证券交易、还贷、购买彩票、 

缴纳罚款、纳税、公共事业收费、医院类交易、法庭费用、保释金和债券、政 

府服务、政府贷款、使领馆收费、境外网上消费等（境内网上消费仅可致电客服热线申请分

期）； 

.  

其他交通银行另行指定的项目。 

  

4. 申请账单分期付款业务的人民币或美元交易金额不能高于申请当时持卡人信用卡人民币

账户或美元账户内的消费欠款总额，申请分期付款业务的消费交易金额不能高于申请分期付

款业务信用卡的信用额度，持卡人在信用卡账户内的存款和临时调高的信用额度均不能增加

用于分期付款业务交易的额度。 

  

5. 对于符合申请分期付款业务条件的交易，持卡人只能申请将该笔交易金额全额转为分期付 

款，不可任意选择转为分期付款的金额。 

  

6. 每期还款本金额依持卡人选择并经银行批准同意的分期付款期数按每月为一期，平均摊

还，手续费依分期付款交易的金额、分期付款期数而定，按月收取，手续费费率详见费率表。

分期付款期间，每月应付款项仍可选择享受免息还款期或最低还款额待遇，手续费将全额记

入信用卡每月最低还款额，如持卡人选择按最低还款额方式还款，其未还部分自记账日起将

被收取正常透支利息。 

 

7.持卡人的可用信用额度根据每月实际归还的本金等额恢复。 

 



8. 已到或已过到期还款日的交易将不能申请分期付款业务,未到到期还款日的交易须在刷卡

交易日起的两天后至最近一期到期还款日前的三天之间申请对该笔交易进行分期付款。成功

申请的分期付款业务，其分期付款期数自申请后收到第一份账单的当月起算。 

  

9. 分期付款业务申请一旦成功，则该笔分期付款业务的期数及金额不能更改；对已经进行分

期付款处理的交易，不可以对各期还款金额再次申请分期付款。 

 

10.持卡人可以通过手机注册版或证书认证版网上银行或 24 小时客服热线电话申请提前终止

已经申请成功的分期付款业务，但必须一次性支付剩余的所有各期本金及手续费。 

 

11.对于已经成功申请分期付款业务的交易若发生退货情况，则仅在持卡人提出主动申请并提

供相关交易的有效退货签购单凭证后，太平洋信用卡中心才会终止其分期付款业务。持卡人

已经支付的各期手续费不予退还。 

 

12.交通银行太平洋信用卡中心保留不允许任何违法交易、不良信用卡账户、状态不正常的信

用卡账户，或交通银行因任何理由认为不适合申请分期付款业务的信用卡账户参加本次活动

的权利。 

 

13.持卡人的信用卡账户若在分期付款期间由于账户销户、注销卡片、账户被冻结等任何原因

变为状态不正常，或交通银行太平洋信用卡中心因任何理由认为其资信状况发生恶化，导致

该账户不再适合进行分期付款业务，则交通银行太平洋信用卡中心无须任何通知，该笔分期

付款业务的所有剩余未还部分将于发生上述情况之时视为全部到期，持卡人应当一次性偿还

全部剩余分期付款的本金、手续费及相关费用。 

 

14.交通银行太平洋信用卡中心保留修改本次活动、费率表及其他费用标准，以及延迟或提前

终止本次活动的权利。 

  

15.本次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交通银行太平洋信用卡中心。 

*以上版本条款自 2008 年 12 月 20 日起生效 

 


